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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煤矿瓦斯防治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煤矿瓦斯防治管理工作，有效防范和遏制瓦

斯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煤矿安全规程》

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煤矿瓦斯防治及监督

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一般规定

第三条 煤矿企业、煤矿要按规定明确各级管理层的瓦斯防

治职责。煤矿企业、煤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瓦斯防治工作的第

一责任人；各级技术负责人（总工程师）对本单位瓦斯防治工作

负技术责任；其他副职领导对分管业务范围内的瓦斯防治工作负

管理责任。

突出矿井矿长必须具有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、生产、技术

2 年以上副职工作经历；突出矿井必须配备专职防突副矿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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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突出矿井瓦斯治理费用不得低于 70 元/吨，并建立

瓦斯治理专项资金，按需投入使用，瓦斯治理专项资金可由煤矿

企业统一管理，专款专用。高瓦斯、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应当积极

采用盾构机、岩巷机械化作业线、定向钻机等先进装备，为瓦斯

超前治理创造必要条件，确保矿井采掘正常接续。

第五条 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应当在编制生产规划基

础上，同步编制明确到水平、采区、区段的瓦斯治理规划，做到

精排三年、细排五年，且不得随意调整，保证瓦斯治理有足够的

时间和空间。

煤矿应当制定年度保护层开采面积、瓦斯治理巷道工程量、

钻孔量、抽采量、抽采率“五项指标”计划，并根据瓦斯抽采达

标煤量和回采煤量确定年度生产计划。煤矿企业应当建立“五项

指标”考核、验收制度。

第六条 煤矿企业、煤矿必须建立瓦斯地质保障制度，采取

物探、钻探等措施超前探明煤层赋存、地质构造、瓦斯基础参数

等情况。施工煤层顶（底）板瓦斯抽采巷道时，必须设计、施工

穿层钻孔开展地质探查，预报、验证煤层地质构造情况，防止误

揭煤层。突出煤层采掘过程中必须进行地质预测预报，遇到地质

构造或煤层赋存条件急剧变化等情况时，必须立即按突出危险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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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并采取区域或局部综合防突措施。

煤矿总工程师必须每月组织召开地质分析会，研究解剖地质

情况，分析掌握地质构造、煤层瓦斯赋存等对煤与瓦斯突出危险

性的影响，保障瓦斯地质工作有效开展。

第七条 矿井通风系统能力必须满足安全生产需要，总进风

量不得小于 2000m
3
/min，且必须大于实际需风量的 20%。瓦斯预

抽不达标的掘进工作面严禁配备超大功率局部通风机供风稀释

瓦斯。

突出矿井抽采瓦斯泵能力和管网能力应当有不小于 2 倍的

富余系数。地面永久抽采瓦斯泵额定流量还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或等于 40m
3
/min 的，额定流量不

小于 600m
3
/min；

矿井年产量大于1.5Mt或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30m
3
/min的，

额定流量不小于 500m
3
/min；

其他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额定流量不小于 350m
3
/min。

第八条 采煤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5m
3
/min、掘进工作

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3m
3
/min，且回风流瓦斯浓度时常大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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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4%的，必须分析瓦斯来源，并采取针对性瓦斯抽采措施。瓦斯

抽采率符合《煤矿瓦斯抽采基本指标》，且不得低于 25%。

第九条 煤矿企业、煤矿必须建立瓦斯超限分级追查处理制

度。瓦斯浓度在 3%以下的，由矿长组织追查处理；瓦斯浓度达

到 3%及以上的，由煤矿上级企业组织追查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

报当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矿山安全监察机构。

采掘作业过程中1个月内发生2次瓦斯超限的煤矿要立即停

产，分析原因，制定完善瓦斯防治措施。

第三章 瓦斯防治

第十条 煤矿应当按规定测定煤层瓦斯含量、压力、放散初

速度、抽采半径和煤的吸附常数、坚固性系数、透气性系数。根

据所测参数建立数据库，作为制定矿井瓦斯防治措施的依据。参

数测定、区域预抽钻孔施工、区域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和区域验证

必须实现视频监控，所录制视频应清晰反映现场操作情况，并保

存至该区域回采结束。

第十一条 非突出煤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应当进行煤层突

出危险性鉴定，或者直接认定为突出煤层；在鉴定或者直接认定

完成前，应当按突出煤层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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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施工钻孔时有顶钻、喷孔等瓦斯动力现象的；

（二）相邻矿井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突出现象，或鉴定为突

出煤层的；

（三）煤层瓦斯压力≥0.6MPa 的；

（四）煤层瓦斯含量≥6m
3
/t 的；

（五）工作面出现明显突出征兆的。

原始煤层瓦斯压力（相对）鉴定指标的临界值及范围≥

0.6MPa。

第十二条 区域预测必须由煤与瓦斯突出鉴定机构承担。区

域预测必须以实测数据为准，测点间距按煤层走向不得大于

100m。区域预测临界值指标采用原始煤层瓦斯压力和含量，当瓦

斯压力≥0.6MPa 或原始煤层瓦斯含量≥6m
3
/t 的，划分为突出危

险区。

矿井升级为突出矿井前的正常生产采区，有可靠的煤层赋存

条件、地质构造、瓦斯参数等预测资料，并确切掌握突出危险区

域的分布规律，区域预测工作可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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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突出矿井必须优先采取开采保护层区域防突措

施，并做到连续和规模开采，同时抽采被保护层和邻近层的瓦斯，

抽采方式优先采用地面井、底（顶）板巷穿层钻孔、定向钻孔抽

采被保护层卸压瓦斯。

已开采保护层，但未对被保护层采用钻井、钻孔抽采瓦斯的，

必须对每个被保护工作面的保护效果进行检验。

不具备开采保护层条件的，可以把井田范围内未列入开采范

围的不可采薄煤层或软岩作为保护层进行开采。

第十四条 不具备开采保护层条件的突出矿井，必须采取预

抽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，并遵循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突出危险区煤巷掘进工作面不得将顺层钻孔预抽煤巷

条带瓦斯作为区域防突措施。

（二）不具备施工穿层钻孔条件的联络巷、车场、石门反揭

煤等突出危险区域煤巷掘进，可采取顺层钻孔预抽瓦斯的区域防

突措施，但钻孔必须一次施工完成，预抽时间不少于 1 个月，并

对预抽区域整体进行效果检验和抽采效果评价。

（三）钻孔封堵、连接必须严密，巷道存在裂隙的应采取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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浆封堵。顺层、穿层钻孔封孔长度必须超过围岩裂隙发育段且不

得小于 15m，必须全程下筛管，筛管强度必须满足抗压需要，并

及时排除钻孔内积水、积渣，保证钻孔使用周期内有效。

（四）预抽煤层瓦斯钻孔施工过程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喷孔造

成瓦斯超限。煤层瓦斯压力≥2MPa 时，施工预抽煤层瓦斯钻孔

地点应当敷设两趟瓦斯抽采管路，一趟用于合茬抽采，一趟用于

防喷抽采。

第十五条 区域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必须采用实测残余瓦斯含量和残余瓦斯压力指标进行

检验。区域防突措施效果检验最大残余瓦斯含量临界值指标必须

小于 6m
3
/t、最大残余瓦斯压力临界值指标必须小于 0.6MPa。

（二）厚煤层采用直接测定煤层残余瓦斯含量和残余瓦斯压

力参数进行检验时，同一地点应至少布置两个测压钻孔和两个瓦

斯含量取样钻孔，测压钻孔终孔见煤点或测压气室之间应在相互

影响范围之外且大于 2 倍抽采半径，瓦斯含量取样钻孔间距不小

于 5m，测定残余瓦斯含量按照“一孔多点”原则每 3m 取样一次，

每次取样长度不小于 0.4m。

（三）突出危险区防突措施效果评价报告必须由煤矿企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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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负责人签字确认。采掘工作面分段进行区域防突措施效果评价

时，长度不得小于 500m，不足 500m 的一次评价。

第十六条 采取预抽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经效果检验后确

定为消除突出危险的区域，在进行采掘作业时必须采用工作面突

出危险性预测方法进行连续区域验证；采掘工作面验证指标超

限，必须采取区域或者局部综合防突措施。

第十七条 突出危险区沿空掘进必须对巷道实体侧有效卸压

范围进行实际考察，考察报告适用于本矿井同一煤层突出危险区

沿空掘进。

若沿空掘进巷道实体侧轮廓线距经过考察卸压范围边缘小

于 15m，必须对待掘巷道实体侧轮廓线 15m 以内未卸压区采取抽

采措施。

沿空掘进前应当进行围岩稳定性和胶结状况考察，只有在覆

岩稳定后方可施工。没有进行围岩稳定性、胶结状况考察的，沿

空掘进巷道滞后采煤时间不得少于 6 个月。

第十八条 突出煤层煤巷掘进工作面必须至少施工 1 个超

前距离不小于 40m 的超前钻孔探测地质构造和观察突出预兆，并

保留不小于 10m 的探测超前距。突出煤层采、掘工作面过地质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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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及其影响带或者应力集中区，必须采用钻孔抽采或者排放等防

突措施，影响带范围由煤矿总工程师确定。

第十九条 煤矿企业、煤矿结合矿井实际情况，每月对井下

采掘作业等重点场所瓦斯风险进行辨识评估和分析研判，制定风

险清单。针对井巷揭煤、工作面过地质构造和应力集中区及老空

区、采煤工作面初采和初放及周期来压等关键环节、关键时段，

制定并落实瓦斯风险防控措施和分级防控责任。

第二十条 煤矿企业、煤矿必须建立瓦斯异常信息处置机

制。高瓦斯矿井、突出矿井应当建立通风瓦斯日分析制度、突出

预警分析与处置制度和突出预兆的报告制度，发现通风瓦斯等异

常信息必须及时预警、及时处置。

井下作业场所瓦斯浓度波动幅度超过 0.2%或者持续增加

时，必须进行分析、查明原因、采取措施；采掘工作面出现瓦斯

浓度持续上升或异常波动且达到 0.5%时，必须立即停止作业、

撤出人员，由矿长、总工程师组织有关人员综合分析瓦斯涌出量、

地质构造、应力分布、施工进度、通风等情况，查明原因，并采

取有效措施处理，确认无发生瓦斯事故危险时方准恢复作业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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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对煤矿瓦斯

防治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的人力和资金。可以通过购买服务、聘请

专家等方式对行政区域内瓦斯灾害严重矿井开展技术会诊、隐患

排查治理和监管执法。

第二十二条 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煤矿瓦斯防

治工作的监督检查职责。建立风险预警和异常信息收集分析处置

制度，对辖区内煤矿瓦斯异常信息进行有效处置。

依照管理权限对行政区域内被责令停产整顿矿井开展验收；

对瓦斯超限达到 3%且时长超过 5 分钟的，进行现场核实，并对

煤矿上级企业的调查处理结果进行审核。

公安机关应当停止对被责令停产整顿矿井的炸药、雷管供

应，通过复工复产验收方可恢复供应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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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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